附件2
	福州理工学院20  -20  学年第  学期
课程考核方式变更申请表

	学院
	
	适用年级、专业
	

	系（教研室）
	
	课程代码及名称
	

	学时
	
	理论学时
	
	实践学时
	
	学分
	

	原考核方式
	
	考核班级及主讲老师
	

	变更类型
	只变更比例  考核方案改革
（变更改革方案的改革方案附后）

	原课程比例（平时：实验：期末）
	
	申请调整比例
（平时：实验：期末）
	

	
	
	
	

	变更原因：

	专业负责人/教研室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专业负责人/教研室主任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院审核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学副院长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申请人、学院、教务处各保留一份。      
申请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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